
國立臺灣師大附中國中部114學年度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推薦表附件

	班級
	
	座號
	
	姓名
	
	聯絡電話或手機
	

	具體事蹟(二百字以上，一千字以內)
	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

報名同學請於115年4月14日 (二) 16：00前，將書面報名資料(推薦表、獲獎證明資料等)交付導師進行審查並送至訓導組，逾期視同放棄。
國立臺灣師大附中國中部114學年度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評選
學生佐證資料檢核表

班級：___________ 座號：___________	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

	編號
	項   目
	證明書
繳交請打V
	初檢/複檢
	備   註

	1
	各項比賽獎狀(正、影本)
	
	
	
	請導師先行初檢
再由訓導組複檢

	2
	班級幹部證明
	無需缴交
	
	
	訓導組自行確認

	  3
	社團幹部證明
	無需缴交
	
	
	訓導組自行確認

	4
	公服時數證明
	無需缴交
	
	
	訓導組自行確認

	5
	無小過以上懲處，且完成所有改過銷過
	無需缴交
	
	
	訓導組自行確認

	6
	其他
	
	
	
	


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學務處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2

國立臺灣師大附中國中部114學年度「傑表表現市長獎」評選
學生佐證資料自我檢核表

班級：___________ 座號：___________	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
· 請按獎狀日期依序編列或填寫，並附上證明。
	編號
	學年
	項   目
	原始成績/名次
	自我
積分計算
	導師/訓導組檢核積分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積  分  總  計
	
	
	


·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學務處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2

